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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

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范本
（2026版）
甲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乙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制订
 年    月   日

    为保障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规范工伤保险医疗服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宁政发〔2012〕1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医疗(康复)服务和就医管理办法>的通知》（宁人社规字〔2026〕1号）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就工伤保险医疗服务有关事宜，经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有关工伤保险、药品、卫生、物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工伤保险的各项具体规定，严格执行本协议内容，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条  甲乙双方有义务向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和医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伤保险的各项政策。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执行有关政策法规和履行协议的情况，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
第三条  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工伤保险政策及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变化等情况，加强对工伤保险医疗（以下简称工伤医疗）服务费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医疗费用；对乙方开展政策和经办业务等培训，听取乙方对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
第四条  乙方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为工伤职工提供规范的医疗服务，通过优化就医流程、完善管理制度、建立绿色通道等，保障工伤职工得到及时必要的救治。

乙方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指定一名院领导和至少一名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工伤医疗服务管理工作，并报甲方备案。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将工伤保险的主要政策规定、工伤职工就医流程，在本单位显要位置予以公布，并公布投诉举报电话、设立意见箱。
协议履行期间，乙方单位名称、法人代表、执业地址、所有制形式、经营类别（营利性/非营利性）、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等级等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报告甲方，甲方予以变更备案。
第五条  甲方可通过日常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查、实时监控等方式加强对乙方工伤医疗服务行为的管理。乙方有违约违规行为的，甲方依据有关规定和本协议约定，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开展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第六条  甲乙双方有义务对互相提供的有关资料承担保密责任，并妥善保管有关资料。
第七条  乙方的工伤医疗服务资格全区全国互认，即本协议内容涵盖本地和自治区内外其它地区就医的工伤职工（异地就医，下同）的医疗服务，其他地区社保经办机构不再重复与乙方签订协议。乙方应对自治区内外异地就医的工伤职工提供与本地工伤职工相同的诊疗服务，对符合规定的工伤职工医疗费实行即时结算。
第八条  甲乙双方应加强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甲方使用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办理工伤保险业务；乙方按照全区统一的接口规范进行接口改造，配置必要硬件设备，做好与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效对接。
第二章  就医管理与服务管理

第九条  工伤职工就医时，乙方应认真核验工伤职工社会保障卡。乙方通过与甲方信息系统联通获取工伤职工相关工伤信息。发现人、卡不符时应拒绝记账医疗费用，严禁冒名就医，防止欺诈骗保行为。
第十条  工伤医疗实行就医资格管理模式，乙方应配合做好工伤职工就医资格的判定，为符合规定的工伤职工提供门诊、住院等诊疗服务。
第十一条  乙方应根据工伤职工伤情（职业病，下同）在医疗文书中准确详细记录受伤原因、时间、地点、经过,并提供完整、清晰、准确的诊断意见。 
需长期依赖门诊治疗或工伤复发的，乙方应依据伤情进行严格把关；需要护理或康复的，乙方应当出具相关护理或康复诊断意见；确需转外省治疗工伤的，乙方应出具转诊转院证明。
第十二条  工伤职工在工伤复发就医时，乙方应严格把握工伤复发的判定标准，经诊断属于工伤复发的，出具工伤复发诊断意见，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复发就医备案表》，由工伤职工签字确认后留存乙方备查，同时乙方以电子要件形式上传给甲方。
对工伤复发有争议的，乙方应出具《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复发就医备案表》，填写诊断意见，告知工伤职工，按规定程序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确定。 
第十三条   乙方应当严格按照卫健部门有关标准及工伤医疗政策有关规定提供医疗服务，因伤施治，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规收费，遵守以下规定：
（一）乙方应严格执行入院、出院标准，及时为符合入院、出院条件的工伤职工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定对相关医疗费用给予记账；
（二）乙方应充分利用工伤职工在其他医疗机构所做的检查结果，对工伤职工在同级或高级别医疗机构所做的检查化验结果在合理期间内实行互认，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三）乙方应做到住院费用清单、检查化验原始资料或治疗单、住院医嘱和病程记录相吻合；
（四）乙方应严格掌握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标准，病情平稳后及时转入普通病房；工伤职工已达到出院或转院标准但拒绝出院或转院的，乙方应自通知之日起，停止记账，按非工伤参保病人处理；
（五）因病情需要延长工伤停工留薪期的工伤职工，乙方应当及时提醒并协助其办理相关手续；
（六）工伤职工经治疗后伤情稳定，具有康复价值的，乙方应建议并提醒工伤职工及时提出工伤康复或辅助器具配置申请。
第十四条  乙方应保证工伤职工知情同意权，及时向工伤职工提供门诊、住院费用结算单和住院每日费用清单。
第十五条  乙方为工伤职工开具门诊处方、出院带药的品种和数量应当符合本次就诊工伤病情所需，并严格执行国家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工伤职工长期依赖门诊用药，或因探亲、出差等原因到区外的，由其出具个人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乙方审核后最长可给予3个月用量，相关材料应留存备查。
第十六条  自治区内异地工伤职工在乙方的就医管理，应参照工伤职工的就医管理规定执行，并纳入甲方监管和考核范围。
乙方应配合其他市、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其工伤职工异地就医费用开展监督核查等工作。
第十七条  乙方应完善工伤职工病案管理，建立工伤职工医疗档案，就诊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并按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妥善保存备查。
乙方应使用规范格式的工伤保险费用结算单等医疗业务表单，配合提供甲方审核医疗费用所需的相关资料。
第三章  目录管理

第十八条  乙方应严格执行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药品目录、住院服务标准的有关规定，为工伤职工提供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因治疗必需使用的自费药品及项目应及时告知工伤职工（家属）及用人单位。
工伤职工门诊及住院期间发生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特需服务等费用，须由工伤职工个人负担的，乙方应事先告知且征得本人或其近亲属同意，并经其签字确认，未签字确认或填写内容不真实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职工就医时，主诉因工作原因受伤，但尚未申请工伤认定或工伤认定尚未完成的，应首选使用工伤保险支付范围内的药品、诊疗项目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第十九条  甲方应指导乙方做好目录的调整和匹配工作。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做好目录管理工作，指定专（兼）职管理人员，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规范。乙方须如实做好编码比对工作，因乙方原因造成目录匹配数据错误或串换项目，所对应的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已经支付的费用，乙方应主动退回。
第二十条  乙方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优先选择采购、使用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范围内的药品，药品品种、备药率应满足工伤职工的就医需求，严格掌握各种药品、检查和治疗项目使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
第二十一条  乙方应严格控制自费的药品、诊疗项目、服务设施和医用耗材的使用比例，切实减轻工伤职工个人负担。

第四章  信息系统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甲乙双方应满足对方的信息安全管理要求，保证双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甲方应保证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工伤职工信息、政策参数等基础信息的准确性。乙方应配置必要的硬件设备，保障数据传输及时有效，外部应用平台、读卡设备能够实现医师实时获取工伤职工身份、受伤部位（职业病病种）等信息。
第二十三条  乙方应指定部门及专人负责工伤医疗信息系统管理，明确工作职责，合理设置系统管理权限。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定期传输工伤职工病案首页、出院小结、费用明细清单、费用结算单等就医诊疗信息，确保传输的数据符合甲方制定的数据标准规范，并保证传输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做好数据备份。
第二十四条  甲方应当组织乙方专职信息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并在工伤医疗信息系统的升级、维护方面为乙方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第二十五条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信息系统出现故障，都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工伤职工正常就医结算。
第五章  费用结算

第二十六条  乙方应按照工伤保险相关规定为符合就医资格的工伤职工（包括自治区内外异地工伤职工）提供工伤医疗费即时结算服务。即时结算时，工伤职工只需承担个人自付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由乙方与甲方直接结算。
工伤职工出院结算时，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乙方应先为职工办理出院手续，待工伤认定信息下达，乙方进行自费转工伤保险操作后，再为其办理即时结算手续，退回垫付费用。

乙方为工伤职工办理即时结算时，应告知其开通社会保障卡金融帐户，用于享受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相关工伤待遇。

第二十七条  乙方在为工伤职工提供医疗服务时，应区分“工伤伤情”和“非工伤病情”，将工伤伤情和非工伤病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进行分割；治疗非工伤病情发生的费用，不得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并及时告知工伤职工。
第二十八条  乙方应严格执行国家、自治区有关医疗服务价格收费规定，甲方按有关规定与乙方结算相关费用。乙方违反相关医疗服务价格政策规定标准收费的，不符合物价规定产生的费用工伤保险基金不予支付；乙方已收取的不合理费用，应及时退还给甲方或工伤职工。
    第二十九条  乙方每月向甲方申报结算工伤医疗费用，甲方应及时对乙方申报的医疗费用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定期与乙方结算。

第三十条  工伤职工与乙方发生医疗纠纷并涉及医疗费用结算的，乙方应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甲方提交书面报告。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前，甲方暂不予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经判定为医疗事故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甲方不予支付因医疗事故及治疗其后遗症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第六章  跨省异地结算

第三十一条   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是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身份凭证,乙方应支持跨省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住院工伤医疗费用,应当为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提供与本地工伤职工同等的诊疗服务。
第三十二条   乙方应按要求通过接口模式完成与全国系统对接，并及时上传有关信息、确保跨省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直接结算住院工伤医疗费用。

第三十三条   乙方应认真落实全国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外省工伤职工在自治区内就医，直接结算的住院工伤医疗费用，执行自治区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等有关规定。乙方在办理入院登记和出院手续时，均应核对工伤职工身份信息和备案信息，通过宁夏人社一体化系统完成联网结算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职工基本信息、医疗机构信息、临床诊断、治疗明细等结算信息通过省系统上传至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
第七章  监督管理和违约责任

第三十四条  根据工伤医疗服务有关政策规定及本协议的要求，甲方可采取日常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查、实时监控等方式，对乙方执行工伤保险政策和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涉嫌违规问题及费用进行调查取证。甲方对乙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和协议期满考核。
乙方应积极参与、配合甲方开展的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按照联动监管的要求，其他经办机构委托甲方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或稽核调查的，乙方应予以配合。
第三十五条  甲方通过监控系统发现乙方存在可疑违约违规行为时，要及时反馈乙方，乙方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做出解释说明，甲方根据规定对可疑数据做出相应处理，不得影响工伤职工的就医结算。
第三十六条  甲方应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结算费用，未按协议规定结算费用的，乙方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但未造成工伤保险基金损失的，甲方可对乙方作出约谈、限期整改、暂停协议等处理：
（一）未按本协议要求落实管理措施，相关管理机构不健全的；
（二）未按甲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工伤职工的病历资料、处方、治疗单（记录）和药品等资料的；
（三）未按要求向甲方报告工伤职工在乙方就医发生医疗事故的；
（四）未及时处理工伤职工投诉和社会监督反映问题的；
（五）未及时向甲方申报本单位基本信息变更的；
（六）未按甲方要求使用信息系统或未及时、完整、准确上传信息数据的。
第三十八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对乙方予以暂缓支付或不予支付、暂停协议等处理，已支付的违规费用，乙方应主动退回：
（一）不按规定核验工伤职工身份导致他人冒名顶替就医的；不按有关标准及规定安排工伤职工住院（含挂床住院、分解住院）、出院或转院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为工伤职工提供相应医疗服务的；不严格执行诊疗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或不根据病情进行治疗、用药、选择医用耗材的； 
（三）将工伤保险支付范围外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项目或生活用品、保健滋补品等费用串换为工伤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四）不按规定开药、出院带药、不按医嘱或处方为工伤职工提供检查、治疗及配药；发生重复、分解、过度、超限制范围等违规诊疗、检查行为导致增加费用的； 
（五）将因医疗事故及治疗其后遗症产生的医疗费用等与工伤不相关的费用按照工伤费用申报的；
（六）通过诱导工伤职工自费、到院外购买药品、器械等方式增加工伤职工个人负担的；

（七）在为工伤职工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出现严重差错或事故，或因违规受到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保等部门行政处罚的；
（八）超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准许范围或执业地址开展医疗服务或将科室或房屋承包、出租给个人及其他机构，并以乙方名义开展医疗服务的；
（九）以工伤保险协议机构名义从事商业广告和促销活动，诱导医疗消费的；

（十）其他造成工伤保险基金损失的违约或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乙方发生以下违约违法行为的，一律解除服务协议，对已支付的费用予以追回：
（一）通过伪造医疗文书、财务票据或凭证等方式，虚构医疗服务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挠或不配合甲方、第三方机构开展必要监督检查的； 

（三）协议有效期内，累计2次被暂停协议或暂停协议期间未按时限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

（四）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 

（五）其他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响（媒体曝光、行业审计等）的违规行为。
第四十条  乙方涉嫌欺诈骗保等违法犯罪的，甲方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协议执行期间，国家法律、法规有关政策有调整的，甲乙双方按照新规定修改或补充本协议，如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可终止协议。
第四十二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本协议期满，续签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或按规定办理。

第四十三条  因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停业或歇业、不可抗力致协议不能正常履行等情况，本协议解除的，甲方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甲乙双方因单方面原因需提前解除或终止协议的，必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在此期间，双方应继续履行此协议，共同做好善后工作，保障工伤职工正常就医。
第四十四条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五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进行补充，甲乙双方已经确认的补充事宜，效力与本协议相同。
第四十六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工伤保险康复服务协议范本
（2026版）
甲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乙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制订
 年  月

为保障工伤职工的合法康复权益，确保工伤康复工作正常运行和规范管理，促进工伤职工重新回归社会和重返工作岗位，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通知》（宁政发〔2012〕1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医疗(康复)服务和就医管理办法>的通知》（宁人社规字〔2026〕1号）等有关规定，甲乙双方就工伤保险康复服务有关事宜，经协商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有关工伤保险、药品、卫生、物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认真贯彻《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康复相关政策文件，严格执行本协议内容，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条  甲乙双方有义务向用人单位、工伤康复职工和医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伤保险的各项政策规定。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执行有关政策法规和履行协议的情况。
第三条  甲方应及时告知乙方工伤保险政策及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的变化等情况，加强对工伤保险康复费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按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康复费用；对乙方开展政策和经办业务等培训，听取乙方对改进工作的意见。
第四条  乙方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协议为工伤职工提供规范的康复服务。乙方应建立内部管理制度，指定一名院领导和至少一名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工伤康复服务管理工作，并报甲方备案。乙方要加强内部政策培训，建立培训档案并留存备查。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将工伤保险的主要政策规定、康复流程和各项收费标准，在本单位显要位置予以公布，并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意见箱。
协议履行期间，乙方单位名称、法人代表、执业地址、所有制形式、经营类别（营利性/非营利性）、主管部门、医疗机构等级等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报告甲方，甲方予以变更备案。
第五条  甲方通过日常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查、实时监控等方式加强对乙方工伤康复服务行为的监管。乙方有违约违规行为的，甲方依据有关规定和本协议约定，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开展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
第六条  甲乙双方有义务对互相提供的有关资料承担保密责任，并妥善保管有关资料。
第七条  甲乙双方应加强工伤保险信息化建设，加快实现工伤保险康复费用联网结算和智能监控。甲方使用统一的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办理工伤保险业务并指导乙方按照统一的接口规范进行接口改造和系统对接；乙方应建立具备工伤职工康复管理、联网结算等功能的工伤康复信息系统。
第二章  康复服务管理

第八条  工伤职工办理康复手续时，乙方应认真核验工伤职工身份凭证（社会保障卡或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经确认的工伤职工康复申请等。乙方可通过与甲方信息系统联通获取工伤职工上述康复相关信息。
第九条  乙方应建立康复评估制度。在工伤职工住院后     5日内，对工伤职工进行必要的康复检查和功能测试，制定康复方案，报甲方备案，并需经工伤职工本人或家属签字同意。乙方在康复治疗服务中，应根据治疗效果适时进行康复评定，调整康复计划，并报甲方备案。乙方应为达到出院标准的工伤职工出具工伤康复评估意见。
甲方对工伤职工康复评定情况有异议的，可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

第十条  乙方应当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为工伤职工提供工伤康复服务，合理检查，合理康复，合规收费，遵守以下规定：
（一）乙方应严格按照工伤康复介入标准及服务规范执行入院、出院收治标准，及时为符合入院、出院条件的工伤职工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规定对相关康复费用给予记账； 
（二）乙方应当严格按有关工伤康复服务规范和工伤康复管理办法的规定，开展康复服务；
（三）乙方应做到住院费用清单、检查化验原始资料或治疗单、住院医嘱和病程记录相吻合；
（四）乙方不得将未达到康复出院标准的工伤职工提前催赶出院或自费住院。对经确认的工伤康复期满的工伤职工，乙方应及时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出具工伤康复评估报告。因伤病情需要延长工伤康复期的在院工伤职工，乙方应配合甲方为工伤职工提供伤病情相关说明，并指引工伤职工办理继续康复治疗确认的相关手续；

（五）对于已达到康复出院标准但拒绝出院的工伤职工，乙方应自通知其出院之日起，停止记账，按自费病人处理。
第十一条  乙方应保证工伤职工知情权，及时向工伤职工提供门诊、住院费用结算单和住院每日费用清单，建立工伤职工自费项目及超出医疗、康复服务项目价格的知情确认制度。
第十二条  异地康复工伤职工在乙方的康复管理，应参照本地工伤职工的康复管理规定执行，并纳入甲方监管和考核范围。
乙方应配合其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其工伤职工异地就医开展监督检查、费用结算及核实有关康复费用情况等工作。
第十三条  乙方应建立工伤职工康复档案，其中进行康复治疗的服务记录应经康复治疗师和工伤职工或其家属签字确认，康复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并按医院档案管理要求存档备查。
乙方应使用规范格式的工伤保险费用结算等康复业务表单，配合提供甲方审核康复费用所需的相关资料，工伤保险康复业务表单应至少保存至本服务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年。

第三章  信息系统管理

第十四条  甲乙双方应满足对方的信息安全管理要求，保证双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甲方应保证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工伤职工信息、政策参数等基础信息的准确性。乙方应按照甲方信息系统的技术和接口标准，做好工伤康复信息系统与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效对接。
第十五条  乙方应指定部门及专人负责工伤康复信息系统管理，明确工作职责，合理设置系统管理权限。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定期传输工伤职工康复住院病案首页、出院小结、费用明细清单、费用结算单等信息，确保传输的数据符合甲方制定的数据标准规范，并保证传输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做好数据备份。
第十六条  乙方应当建立医生（康复）工作站，保证医嘱（康复）记录的可追溯性。甲方的工伤保险结算系统、智能监控系统延伸到乙方的医生（康复）工作站和药品、医用材料、试剂等购销存系统时，乙方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第十七条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信息系统出现故障，都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工伤职工正常就医结算。
第四章  费用结算

第十八条  工伤职工的康复费用，乙方应按照相关规定与甲方联网直接结算，或由乙方垫付后向甲方办理结算手续。
   第十九条   联网结算或乙方垫付的工伤康复费用按月进行结算。乙方应通过信息系统及时上传工伤职工的病案首页、出院小结、费用明细清单、费用结算单等结算信息，并按规定留存原始票据及其他资料备查。

第二十条  甲方可通过智能审核、人工复审等方式对乙方申报的康复费用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康复费用按月与乙方结算。

第二十一条  工伤人员在乙方发生医疗纠纷并涉及医疗费用结算的，乙方应及时报告甲方。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前，甲方暂不予支付相关康复费用。经判定为医疗事故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甲方不予支付因医疗事故及治疗其后遗症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第五章  跨省异地结算

    第二十二条   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是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康复直接结算的身份凭证,乙方应支持跨省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住院工伤康复费用,应当为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提供与本地工伤职工同等的服务。

    第二十三条   乙方应按要求通过接口模式完成与全国系统对接，并及时上传有关信息、确保跨省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直接结算住院工伤康复费用。

    第二十四条   乙方应认真落实全国跨省异地康复即时结算政策，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全国跨省异地康复工伤职工直接结算的住院工伤康复费用，执行自治区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等有关规定。外省工伤职工在自治区内异地康复的，乙方在办理入院登记和出院手续时，均应核对工伤职工身份信息和备案信息。通过宁夏人社一体化系统完成联网结算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职工基本信息、医疗机构信息、临床诊断、治疗明细等结算信息通过省系统上传至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

第五章  监督检查和违约责任
第二十五条  根据工伤保险康复服务有关政策规定及本协议的要求，甲方可采取日常检查、委托第三方检查、实时监控等方式，对乙方执行工伤保险康复政策和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涉嫌违规问题及费用进行调查取证。甲方对乙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和协议期满考核。
甲方可建立工伤康复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等制度，不定期对乙方的康复服务态度、技术水平和康复费用等进行综合评价，工伤康复服务对象满意度可由甲方委托第三方进行。
乙方应积极参与、配合甲方开展的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按照联动监管的要求，其他经办机构委托甲方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或稽核调查的，乙方应予以配合。
第二十六条  甲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结算费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乙方可以解除服务协议。
第二十七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约谈、限期整改、暂停拨付、拒付费用、暂停协议、解除协议等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未按协议要求落实管理措施，相关管理机构不健全的；不配合甲方开展康复费用审核或监督检查工作的；
（二）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甲方要求提供工伤职工的病历资料、处方、康复治疗单（记录）和药品等资料的；
（三）未按要求向甲方报告工伤职工在乙方康复期间发生医疗事故的；
（四）未及时向甲方报告基本信息变更的；
（五）未按甲方要求使用信息系统或未及时、完整、准确上传信息数据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绝为工伤职工提供相应康复服务的；不严格执行诊疗常规和技术操作规程，或不根据伤病情进行治疗、康复、用药、选择医用耗材的；不按有关标准及规定安排工伤职工住院或出院的； 

（七）不按规定核验工伤职工身份和康复申请资格，将不符合规定的康复费用纳入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
（八）将工伤保险支付范围外的康复项目、诊疗项目、药品、医用材料、医疗服务设施项目或生活用品、保健滋补品等费用串换为工伤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九）通过伪造康复文书、财务票据或凭证等方式，虚构康复服务、虚假费用、串换药品、诊疗项目或康复项目的；
（十）其他造成工伤保险基金损失的违约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八条  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提供服务，造成工伤保险基金重大损失或带来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将其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进行管理，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协议执行期间，国家法律、法规有关政策有调整的，甲乙双方按照新规定修改或补充本协议，如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可终止协议。
第三十条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本协议期满，续签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或按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因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停业或歇业、不可抗力致协议不能正常履行等情况，本协议解除的，甲方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甲乙双方因单方面原因需提前解除或终止协议的，必须提前30日书面通知对方，在此期间，双方应继续履行此协议，共同做好善后工作，保障工伤职工正常康复治疗。
第三十二条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换文进行补充，甲乙双方已经确认的补充事宜，效力与本协议相同。
第三十五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保险

辅助器具配置服务协议范本

（2026版）

甲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乙    方：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制订

 年  月  

为保障工伤职工获得质量优良的辅助器具产品和良好服务，促进工伤职工功能恢复，规范辅助器具配置的管理工作，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宁政发〔2012〕11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宁人社办发〔2016〕128号）等相关规定,乙方为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服务机构,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工伤保险的政策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各项配套政策规定。

第二条  甲、乙双方有义务向工伤职工和辅助器具配置工作者宣传工伤保险的各项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有权向对方提出合理化建议，检举和投诉对方工作人员在为工伤职工服务时的违规行为。

第三条  甲方应及时向乙方通报辅助器具配置政策及管理制度的变化等情况。根据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目录，核定支付标准，向乙方共享相关信息，通过与乙方谈判协商确定的辅助器具配置具体价格，按本协议约定和有关规定向乙方支付费用。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标准，向工伤职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辅助器具。

第四条  乙方应依据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职工配置器具管理办法》及本协议，加强内部管理，制定具体措施和办法；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与甲方配合搞好工伤人员辅助器具配置工作；乙方有责任为甲方提供与辅助器具配置有关的材料和数据，甲方如需查看辅助器具配置相关资料、询问当事人等，乙方应予以支持配合。      
第五条  乙方企业法人等相关信息及技术人员职业技能证书等与辅助器具配置有关的资质材料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向甲方提供。

第六条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本单位显要位置设置“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宣传栏”，将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主要政策规定和服务项目向工伤职工公布。

第二章 辅助器具配置管理

第七条  乙方向工伤职工提供辅助器具配置服务时应认真进行人证核实。乙方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劳动能力确认结论通知书》中规定的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和标准，为工伤职工提供优质服务，乙方不得委托第三方安装。

第八条  乙方应为配置辅助器具的工伤职工免费提供与配置辅助器具有关的理疗、功能训练和功能评定服务。辅助器具交付使用时，乙方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和使用说明。

第九条  乙方应建立配置人员服务档案，登记配置器具伤残职工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联系电话、安装辅助器具部位及辅助器具名称、品牌、生产厂家、型号、安装日期、使用期限、保修期、更换日期、维修记录、费用金额、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前后照片、配置训练过程视频资料等内容，留存并妥善保管备查，保存至服务期限结束后两年。

甲方对配置档案进行抽查，并作为核付费用的依据。

第十条  甲方检查工伤职工有关配置情况时，乙方有责任配合，按需要提供所需材料等。

第十一条  乙方应当为工伤职工提供及时、便捷、安全的辅助器具配置服务，并记载配置项目的产品信息、使用期限、费用额度等事项，经工伤职工本人签字认可后留存备查。

第十二条  工伤职工要求超范围、超标准配置辅助器具时，乙方应告知其自行承担超出部分的费用，与工伤职工签订书面协议，并直接向工伤职工收取超范围、超标准的费用。
未经甲方允许，乙方擅自为工伤职工提供辅助器具配置或超出规定标准配置，甲方不予支付所发生的费用。

第十三条  乙方为工伤职工所配置的辅助器具因质量问题造成辅助器具在使用期限内损坏（人为损坏的除外）的，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第十四条  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由乙方垫付，配置交付使用后，乙方需经工伤职工签字认可后凭发票、费用清单与甲方进行直接结算。

第十五条  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甲方报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还工伤保险基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并根据情节终止服务协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制作虚假档案，编造配置事实；

将不符合基金支出的配置项目纳入基金结算的；

乙方与工伤职工串通，不为其配置辅助器具而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给工伤职工，再与甲方结算费用，共同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或采取其他方式骗取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

乙方为工伤职工提供的辅助器具为不合格或假冒、伪劣产品；

（五）乙方违反物价政策，所售辅助器具价格高于国家和自治区物价部门定价的。
第三章  信息系统管理

第十六条  甲乙双方应满足对方的信息安全管理要求，保证双方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甲方应保证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中工伤职工信息、政策参数等基础信息的准确性。乙方应按照甲方信息系统的技术和接口标准，做好工伤辅助器具配置信息系统与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效对接。

第十七条  乙方应指定部门及专人负责管理工伤辅助器具配置信息系统，明确工作职责，合理设置系统管理权限。乙方应在本单位信息系统如实、完整录入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的有关数据和信息。乙方应按甲方信息系统接口的要求传送配置信息和费用结算单等信息，并保证传输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同时做好数据备份。

第十八条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信息系统出现故障，都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启动应急预案，保证工伤职工享受正常配置服务。

第四章  费用结算

第十九条  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费用，乙方应与甲方联网直接结算，或由乙方垫付后向甲方办理结算手续。

第二十条  联网结算或乙方垫付的工伤辅助器具配置费用可按月进行结算。乙方应通过信息系统及时上传工伤职工的配置服务记录、费用明细清单、费用结算单等结算信息，并按规定留存原始票据及其他资料备查；因信息系统故障等特殊原因不能联网结算的，乙方应在每月月底前，将上个月工伤职工结算信息、配置费用结算申报汇总表等资料报送给甲方，并按规定留存相关资料备查。

第二十一条  甲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目录及标准，对乙方申报的辅助器具配置费用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费用按月与乙方结算。

第二十二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予结算配置费用：

（一）未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自行为工伤职工配置或更换辅助器具的费用；

（二）为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超目录或超出最高限额部分的费用；

（三）为证件身份不符或核付通知单有涂改或其他异常的工伤职工配置的辅助器具费用；

（四）为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的产品质量不符合有关规定所产生的费用或因配置不当发生的相关费用；

（五）其他严重违反工伤保险有关规定行为所产生的费用。

第五章  跨省异地结算

第二十三条   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是工伤保险跨省异地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直接结算的身份凭证,乙方应支持跨省异地辅助器具配置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直接结算费用,应当为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提供与本地工伤职工同等的配置服务。

第二十四条   乙方应通过接口模式完成与全国系统对接，并及时上传有关信息、确保跨省异地就医工伤职工持社会保障卡（电子社保卡）直接结算辅助器具配置费用。

第二十五条   乙方应认真落实全国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全国跨省异地辅助器具配置工伤职工直接结算的配置费用，执行参保省标准等有关规定。外省工伤职工在自治区内异地配置辅助器具的，乙方在办理登记配置手续时，均应核对工伤职工身份信息和备案信息。通过人社一体化系统完成联网结算后，在5个工作日内将职工基本信息、发票、费用清单等结算信息通过省系统上传至全国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
第六章  监督检查和违约责任

第二十六条  根据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有关政策规定及本协议的要求，甲方可对乙方提供的产品质量和履行服务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甲方对乙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和协议期满考核。

乙方应积极参与、配合甲方开展的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工作。按照联动监管的要求，其他经办机构委托甲方对乙方进行监督检查或稽核调查的，乙方应予以配合。

第二十七条  甲方应建立辅助器具配置工作回访制度，对辅助器具装配的质量和服务进行跟踪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对乙方的评价依据。
第二十八条  甲方未按本协议规定按时足额结算配置费用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乙方可以解除服务协议。

第二十九条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约谈、限期整改、暂停拨付、拒付费用、暂停协议、解除协议等处理；涉嫌犯罪的，同时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一）未核实工伤职工身份凭证和配置费用核付通知单的;

（二）未如实记录配置服务事项、未建立工伤职工配置服务档案的;

（三）为工伤职工配置超目录、超限额的辅助器具不履行告知义务的;

（四）违反辅助器具配置管理服务标准，侵害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

（五）将非工伤职工的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纳入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费用进行结算，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六）采取串通工伤职工、参保单位或其他手段，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

（七）违反工伤保险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提供服务，造成工伤保险基金重大损失或带来恶劣社会影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将其列入社会保险严重失信人名单进行管理，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甲方不按规定及时足额结算费用的,乙方可以解除服务协议，但乙方对原已配置的辅助器具要按规定继续履行维修、调试等义务。

乙方不按服务协议提供服务的，甲方可以解除服务协议。

甲乙双方无论以何种理由终止协议，必须提前30日通知对方。

第三十二条  本协议执行期间，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调整或因乙方登记注册内容、服务条件、服务内容、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化的，经甲乙双方协商可以修改本协议，协商不成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终止本合同。甲乙双方因法定原因致使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双方可协商终止本协议。甲乙双方无论以何种理由要求单方终止本协议的，必须提前30日通知对方。
第三十三条  本协议期满前一个月，甲乙双方可以续签。

第三十四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换文形式进行补充，甲乙双方已经确认的补充事宜，效力与本协议相同。协议期满，可续签本协议。
第三十五条  本协议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双方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六条  本协议执行期间，如果甲乙双方的机构名称、经营性质、服务设施、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时，应及时通知对方，视情况可以修改或终止协议。

第三十七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八条  本协议有效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甲方（签章） ：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4

宁夏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基础信息情况表（2026年3月）

	序号
	地市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协议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
等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      址
	联系电话
	医院属性
	属地经
办机构
	经办机构联系电话

	1
	宁夏银川市
	640104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71K
	银川市兴庆区利群西街2号
	0951-6997018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2
	宁夏银川市
	640106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8XB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642号
	0951-3066872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3
	宁夏银川市
	640104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473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6号
	0951-836514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4
	宁夏银川市
	640105
	银川市中医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63Q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63号
	0951-8361522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5
	宁夏银川市
	640106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98B
	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128号
	0951-5138307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6
	宁夏银川市
	640106
	银川市口腔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1004540410187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157号
	0951-8647037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7
	宁夏银川市
	640104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队医院
	二级甲等
	A1100000MK0056736E
	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南街895号
	0951-4078114转38320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8
	宁夏银川市
	640104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二医院(原解放军第五医院)
	三级甲等
	A1100000MK0054/7650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893号
	0951-2986409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9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2844E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114号
	0951-5600559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0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34768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804 号
	0951-6744634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1
	宁夏银川市
	640106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281XQ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 301 号 
	0951-5920049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2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0004540028529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713号
	0951-2022050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3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H37306859M
	银川市西夏区怀远东路499号  
	0951-3927494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4
	宁夏银川市
	640104
	银川国龙骨科医院
	二级甲等
	91640100MABX3E909Y
	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1063 号
	0951-8234268/8234278
	私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5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张氏正骨医院
	二级乙等
	91640100MA7JPTKQ27
	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北街1018号
	0951-6725548
	私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6
	宁夏银川市
	640104
	银川手足外科医院
	二级乙等
	52640100MJY111836L
	银川市胜利南街以西金侨华府5号公寓楼108（复式）室
	0951-5160000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7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宝石花医院
	二级甲等
	52640000MJX1682324
	银川市兴庆区燕庆街137号
	0951-5892026
	私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8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颐阳医院
	二级医院
	916400000835069702
	银川市兴庆区永安南巷水木清苑住宅小区 15-A 座
	0951-6740806
	私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19
	宁夏银川市
	640106
	宁夏康复医院
	二级乙等
	12640000H35826754G
	银川市金凤区湖畔路115号
	0951-8629017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20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安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28604
	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金波南街236号
	0951-2160723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21
	银川市永宁县
	640121
	永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21454300331K
	永宁县望远镇望通西路163号 
	0951-8011362
	公立
	永宁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018342

	22
	银川市永宁县
	640121
	永宁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2145430034XB
	永宁县杨和镇杨和北街82号 
	0951-8020098
	公立
	永宁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018342

	23
	银川市贺兰县 
	640122
	宁夏国良医院
	二级医院
	91640100MA77040QXH
	贺兰县银河东路59号
	0951-8061214
	私立
	贺兰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776339

	24
	银川市贺兰县
	640122
	贺兰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224542400686
	贺兰县朔方南街201号
	0951-8066339
	公立
	贺兰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776339

	25
	银川市贺兰县
	640122
	贺兰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22454240033K
	贺兰县意湖路与汇源街交叉口
	0951-8627846
	公立
	贺兰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776339

	26
	银川市灵武市
	640181
	灵武市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12454850130P
	宁夏灵武市南薰街488号
	0951-4025603
	公立
	灵武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652344

	27
	银川市灵武市
	640181
	灵武市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1124548500691
	宁夏灵武市西平路与中山街交汇处
	0951-4036013
	公立
	灵武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8652345

	28
	 宁东管委会辖区
	640191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医院
	二级其他
	12640000454899639E
	宁东镇银河路与新隆路交叉路口
	0951-8632857
	公立
	宁东基地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1-3093309

	29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
	三级甲等
	12640200454360713L
	石嘴山市惠农区康乐路1号
	0952-3325011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0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200454360721F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游艺西街246号
	0952-2054042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1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市中医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2004543607487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庆东街206号
	0952-2165688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2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000454500093H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西街168号
	0952-3817220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3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朝阳医院
	一级其他
	126400007150299824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北路93号
	0952-3819516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4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大武口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000454500165A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黄河路125号
	0952-3811538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5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市惠农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203454600406G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文化北路46-1号
	0952-7011141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6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黄河医院
	一级甲等
	91640202763245954Y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永康南路184号
	0952-2056133
	私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7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石炭井医院
	二级其他
	126400004545004648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沙湖大道30号      
	0952-2038168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8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石嘴山中心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000454500077U
	石嘴山市惠农区南大街25号
	0952-3010152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39
	石嘴山市平罗县
	640221
	平罗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2214545104192
	平罗县城关镇团结西路2号
	0952-6010973
	公立
	平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3816891

	40
	石嘴山市平罗县
	640221
	平罗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0221454510427W
	平罗县城关镇民族大街与金桥路西北交汇处
	0952-6626800-8816
	公立
	平罗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2-3816891

	41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市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126421004546708770
	吴忠市利通区新民路143号
	0953-2123093
	公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2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三级其他
	12640000454670009K
	吴忠市利通区民族路154号
	0953-2137690
	公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3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新区医院
	二级甲等
	9164030059622766XM
	宁夏吴忠市裕民西路455号
	0953-6311899
	私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4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友谊医院
	二级其他
	91640300H38226017B
	吴忠市利通区文卫路228号
	0953-2124020
	私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5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微创医院
	二级其他
	91640300763247853W
	吴忠市利通区友谊西路547号
	0953-2128525
	私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6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市张氏正骨医院有限公司
	一级其他 
	92640302MA75XNUX8G
	吴忠市开元大道体育馆对面
	0953-2272222
	私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7
	宁夏吴忠市
	640302
	吴忠马莲渠张氏医院
	一级其他 
	91640300MA75YEDF37
	吴忠市利通区友谊东路车检中心综合楼132号
	0953-6595995
	私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2131936

	48
	吴忠市青铜峡市
	640381
	青铜峡市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024547200452
	青铜峡市小坝利民东街97号
	0953-3956288
	公立
	青铜峡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0953-3665196

	49
	吴忠市青铜峡市
	640381
	青铜峡市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02454720061P
	青铜峡市古峡西街20号
	15202639079
	公立
	青铜峡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0953-3665196

	50
	吴忠市青铜峡市
	640381
	青铜峡西夏中医医院
	一级其它
	91640381MA75YWD18P
	青铜峡市永庆北路126号
	0953-3059120
	私立
	青铜峡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
	0953-3665196

	51
	吴忠市同心县
	640324
	同心县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2127454930018C
	吴忠市同心县同心大道与学园路交会处西南侧
	0953-8024456
	公立
	同心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8030602

	52
	吴忠市同心县
	640324
	同心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27454930536L
	吴忠市同心县长征西街051号
	0953-8025761
	公立
	同心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8030602

	53
	吴忠市同心县
	640324
	宁夏新泰康医院
	二级乙等
	91640324564131161J
	吴忠市同心县韦州镇新城区338号
	13519272338
	私立
	同心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8030602

	54
	吴忠市盐池县
	640323
	盐池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26454890343E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永清路以西
	0953-6019572
	公立
	盐池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6020852

	55
	吴忠市盐池县
	640323
	盐池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26454890335K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西街264号
	0953-6021600
	公立
	盐池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3-6020852

	56
	吴忠市红寺堡区
	640303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103735993277A
	吴忠市红寺堡区文化街004号
	0953-5098789
	公立
	吴忠市红寺堡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0953-5083050

	57
	宁夏固原市
	640400
	固原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2200454970204A
	固原市原州区西南新区九龙路225号
	0954-2683970
	公立
	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2075920

	58
	宁夏固原市
	640400
	固原市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004549702125
	固原原州区新区北京路552号
	0954-7288152
	公立
	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2075920

	59
	宁夏固原市
	640400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1455010563C
	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街83号
	0954-2078118
	公立
	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2075920

	60
	固原市西吉县
	640422
	西吉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34550902258
	固原市西吉县吉强东路198号
	0954-3012466
	公立
	西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3016177

	61
	固原市西吉县
	640422
	西吉县中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34550903564
	固原市西吉县团结村五中以东秀山路以南3号
	0954-3012572
	公立
	西吉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3016177

	62
	固原市隆德县
	640423
	隆德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4455132747X
	隆德县312 国道北侧
	0954-6011148
	公立
	隆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6017786

	63
	固原市隆德县
	640423
	隆德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4455131111Y
	隆德县宁安路南
	0954-6011067
	公立
	隆德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6017786

	64
	固原市彭阳县
	640425
	彭阳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64552101431
	彭阳县悦龙新区彭安街1号
	0954-7014575
	公立
	彭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7015223

	65
	固原市彭阳县
	640425
	彭阳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6670438044Q
	彭阳县兴彭大街228号
	0954-7018170
	公立
	彭阳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7015223

	66
	固原市泾源县
	640424
	泾源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225455170137R
	泾源县龙潭街99号
	0954-5012348
	公立
	泾源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4-5011751

	67
	宁夏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23004547703255
	沙坡头区鼓楼西街东方红小区斜对面
	0955-7029804
	公立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8597698

	68
	宁夏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中医医院
	三级甲等
	126423004547703330
	沙坡头区宁钢大道以西、惠丰路与丰安路交汇处
	0955-6559130
	公立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8597698

	69
	宁夏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3004547713526
	沙坡头区鼓楼东街60号
	0955-7098478
	公立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8597698

	70
	中卫市中宁县
	640521
	中宁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3214548105858
	中宁县新南街154号
	0955-5032646
	公立
	中宁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5029591

	71
	中卫市中宁县
	640521
	中宁县中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321454810606Q
	中宁县北街053号
	0955-5026323
	公立
	中宁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5029591

	72
	中卫市海原县
	640522
	海原县人民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322455050768R
	海原县政府东街与华润大道交叉路口往西约100米
	0955-4011254
	公立
	海原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4014163

	73
	中卫市海原县
	640522
	海原县中医医院
	二级甲等
	12642322455050776L
	海原县华山南路与西湖小区（南区）交汇处/四季鲜向南200米
	0955-4011719
	公立
	海原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4014163

	74
	中卫市海原县
	640522
	宁夏人民医院宁南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00045400281XQ
	海原县开发区丽景街与仁和路交汇处南150米
	0955-4626111
	公立
	海原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0955-4014163


	附件5

 宁夏工伤保险协议康复机构基础信息情况表（2026年3月）

	序号
	地市名称
	行政区划代码
	协议机构名称
	医疗
等级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地址
	联系电话
	医院属性
	签约经办机构
	经办机构联系电话

	1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H37306859M
	银川市西夏区怀远东路499号
	0951-3927494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2
	宁夏银川市
	640105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2844E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114号
	0951-5600559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3
	宁夏银川市
	640106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100454040971K
	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宁安大街369号
	0951-6997018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4
	宁夏银川市
	640106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复中心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281XQ
	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356号
	0951-5920206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5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0004540034768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 804 号
	0951-6744634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6
	宁夏银川市
	640106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人疗养院
	二级医院
	12640000454003273X
	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北街 585 号 
	13895323031
	公立
	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1-5555107

	7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0
	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12640200454360713L
	石嘴山市惠农区康乐路1号
	0952-3325011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8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0
	石嘴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200454360721F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游艺西街246号
	0952-2054042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9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石嘴山市中医医院
	三级乙等
	126402004543607487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长庆东街206号
	0952-2165688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10
	宁夏石嘴山市
	640202
	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石炭井医院
	二级康复专科
	126400004545004648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沙湖大道30号      
	0952-2038168
	公立
	石嘴山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2-2650318

	11
	吴忠市
	640302
	吴忠市人民医院
	三级甲等
	126421004546708770
	吴忠市利通区新民路143号
	0953-2123093
	公立
	吴忠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3-2131942

	12
	宁夏固原市
	640400
	固原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2200454970204A
	固原市原州区西南新区九龙路225号
	0954-2683970
	公立
	固原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4-2075920

	13
	宁夏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126423004547703255
	沙坡头区鼓楼西街东方红小区斜对面
	0955-7029804
	公立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5-8597698

	14
	宁夏中卫市
	640500
	中卫市中医院
	三级甲等
	126423004547703330
	沙坡头区宁钢大道以西、惠丰路与丰安路交汇处
	0955-6559130
	公立
	中卫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0955-8597698


附件6

	宁夏工伤保险协议辅助器具机构基础信息情况表（2026年3月）

	序号
	地市

名称
	行政区
划代码
	协议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地址

	1
	宁夏银川市
	640105
	银川友善假肢矫形器有限 公司
	91640100694347569Q
	0951-8949795
13995407569
	银川市兴庆区贺兰山东路众一物流企业展馆二楼（贺兰山路和德源街交叉口西南100米农行对面）

	2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德林义肢康复器材（成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
	91640000694316797D
	0951-5061336
13995385178
	银川市兴庆区宝湖路与胜利街交会东北侧（金茂花园5#楼5层A座）

	3
	宁夏银川市
	640104
	银川悦康伤残人康复中心(有限公司)
	91640100715020806H
	0951-5180098
13895080206
	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熙春巷春熙苑西区 14 号楼 4 楼

	4
	宁夏银川市
	640106
	宁夏康复假肢矫形器有限 公司
	916411007359753785
	0951-5048410
13895110872
	银川市金凤区苏商总部园 C 座四层(正源南街与六盘山中路交叉口)

	5
	宁夏银川市
	640104
	宁夏康悦康复辅具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91640100MAE1L7JQ0A
	15121972915
	银川市金凤区黄河路创新园29号楼F6号办公楼





